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
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政府

关于植物保护和植物检疫的合作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政府（以

下称“缔约双方”），为加强植物保护和检疫合作，防止植物有害

生物在两国传播，保护农业生产和植物资源，在互利基础上加强、

促进双边贸易多样化，就以下内容达成一致：

第一条 定 义

合作协定使用的术语与缔约双方均已加入的 1997年11月17日

于罗马修订的《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的定义一致。

第二条 合作领域

缔约双方开展本合作协定界定的合作，应当符合缔约双方颁

布生效的有关植物保护和检疫的法律、法规和规定。

缔约双方应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限定性有害生物随植物、植

物产品以及规定的其他限定物的贸易和转运，从一方的领土进入

另一方的领土。



第三条 主管部门

缔约双方执行本合作协定的机构分别是：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

1．农业部

2．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二）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方面：

农业农村发展和渔业部

第四条 协议的起草、磋商与缔结

在本合作协定的框架下，第三条所述主管部门应根据各自的

植物保护与植物检疫法律规定，就植物、植物产品及其他限定物

的进出境和销售开展双边磋商并达成相关协议。

第五条 信息交流

缔约双方应交流有关限定性有害生物的信息及植物保护和检

疫的法律、法规和规定。

缔约双方相互支持在对等条件下的植物保护和检疫领域的知

识、研究及经验交流。

缔约双方对在合作基础上获得的科技成果及信息，未经对方

同意不得转让给第三方。

第六条 费 用

根据可用预算情况和两国现行法律法规，缔约双方应各自承

担实施本合作协定产生的相关费用。

第七条 争议处理

本协定的执行或解释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争议，缔约双方均

应通过外交途径协商予以友好解决。



双方可成立联合委员会负责处理争议。

第八条 国际协定

本合作协定中的条款不影响任一缔约方与其他国家、国际和 /
或地区组织达成的其他条约中有关植物保护和植物检疫的权利与

义务。

第九条 生效日期

本合作协定将于收到最后一份由缔约一方提交告知另一方已

完成批准生效所需内部法律程序的书面外交通知之日起生效。

本合作协定有效期为5年，到期自动顺延5年。

第十条 修 订

根据需要，缔约双方通过外交途径交换函件并达成一致同意

后，可对本合作协定进行修正。修正文本的生效应按照本合作协

定规定的生效程序进行。

第十一条 终 止

任何一方可在本合作协定有效期满至少 6个月前，以书面形式

通过外交途径告知另一方解除本合作协定。

本合作协定于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在北京签署，一式两

份，每份均用中文、阿拉伯文、英文写成，三种文本同等作准。

如对本合作协定条款的解释和 /或适用有异议，以英文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韩长赋 布阿兹基

 （签 字） （签 字）


